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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日期：2025年6月5日

●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的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类型和届次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召集人：董事会

（三）投票方式：本次股东大会所采用的表决方式是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现场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和地点

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6月5日 10点 00分

召开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399号公司会议室

（五）网络投票的系统、起止日期和投票时间。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2025年6月5日

至2025年6月5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

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

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9:15-15:00。
（六）融资融券、转融通、约定购回业务账户和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程序

涉及融资融券、转融通业务、约定购回业务相关账户以及沪股通投资者的投票，应按照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规范运作》等有关规定执行。

（七）涉及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

不涉及。

二、会议审议事项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及投票股东类型

序号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2

议案名称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签署许可协议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许可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投票股东类型

A股股东

√
√

1、说明各议案已披露的时间和披露媒体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于2025年5月19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 5月 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以及《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披露的相关公告及文件。

2、特别决议议案：无

3、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的议案：议案1、议案2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的议案：议案1、议案2
应回避表决的关联股东名称：富健药业有限公司、上海兴生药业有限公司、沈阳三生制药

有限责任公司、达佳国际（香港）有限公司、上海浦东田羽投资发展中心（有限合伙）、Grand
Path Holdings Limited、上海翃熵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5、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无

三、股东大会投票注意事项

（一）本公司股东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的，既可以登陆

交易系统投票平台（通过指定交易的证券公司交易终端）进行投票，也可以登陆互联网投票平

台（网址：vote.sseinfo.com）进行投票。首次登陆互联网投票平台进行投票的，投资者需要完成

股东身份认证。具体操作请见互联网投票平台网站说明。

（二）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本所网络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

票结果为准。

（三）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决完毕才能提交。

四、会议出席对象

（一）股权登记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登记结算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具体情况详见下表），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

决。该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东。

股份类别

A股

股票代码

688336

股票简称

三生国健

股权登记日

2025/5/28

（二）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三）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其他人员

五、会议登记方法

（一）登记时间：2025年 6月 3日 9:00-17:00，以信函或者传真方式办理登记的，须在 2025
年6月3日17:00前送达。

（二）登记地点：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李冰路399号公司会议室。

（三）登记方式：

1、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证

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他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授权委托书（授权委托

书格式详见附件1）、股票账户卡。

2、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法定代表人出席会

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股票账户卡；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授权

委托书（授权委托书格式详见附件1）、股票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3、异地股东可按以上要求以信函、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信函或者传真以抵达公司的时

间为准，在信函或者传真上面须写明股东姓名、股东账户、联系地址、邮编、联系电话，并提供1
或者2中需要的资料复印件。

4、公司不接受电话方式办理登记。

六、其他事项

1、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出席者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2、参会股东请提前半小时到达会议现场办理签到。

3、会议联系方式

联 系 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1-80297676
传真号码：021-80297676
电子邮件：ir@3s-guojian.com
特此公告。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附件1：授权委托书

● 报备文件

提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董事会决议

附件1：授权委托书

授权委托书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或本人）出席2025年6月5日召开的贵公司2025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持普通股数：

委托人持优先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号：

序号

1

2

非累积投票议案名称

《关于与关联方共同签署许可协议的议案》

《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许可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委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备注：

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或“弃权”意向中选择一个并打“√”，对于委托人在

本授权委托书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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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三生国健”）股票交易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2025年5月19日、2025年5月20日）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30%，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

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信息

外，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筹划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的

情况，公司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所处的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整。

● 公司及本公司的关联方三生制药和沈阳三生制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三

生”，以下合称“许可方”）共同授予被许可方辉瑞公司（Pfizer Inc.）（以下简称“被许可方”）在

许可区域（即除中国大陆以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及领域（即人类和兽医用途的所有治疗、诊

断及预防适应症）的独家开发、生产和商业化许可产品707项目（即同时靶向PD-1和VEGF的

双特异性抗体产品）的权利。此外，被许可方保留通过支付额外的付款获得在中国大陆商业化

许可产品的权利。对于被许可方支付给许可方的所有款项将在遵守排他性许可协议约定的前

提下，按照各许可方对许可产品的前期研发投入、截至《许可协议》签署日各方拥有的有关许

可产品的资产权属等合理因素于各方之间合理分配，具体分配比例为：三生国健30%，沈阳三

生70%。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

共同签署许可协议暨关联交易的公告》。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

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实施过程亦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

意上述风险。

● 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股价短期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公司股票交易连续两个交易日内（2025年5月19日、2025年5月20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

值累计超过3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异常交易实

时监控细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公司对相关问题进行了自查，并发函向公司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核实。现将有关情况：

说明如下：

1、经自查，公司目前日常经营情况正常，未发生重大变化，所处的行业政策未发生重大调

整。

2、2025年5月19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与关联方共同签

署许可协议的议案》及《关于与关联方签署许可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2025年5月2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与关联方共同签署许可协议暨关联交

易的公告》。截止本公告披露日，本次交易尚需履行必要的内部决策程序，并需经有权监管机

构批准后方可正式实施，实施过程亦存在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上述风险。

经公司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核实，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除上述已披露事

项之外，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筹划其他关于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的情况，包括但不限于并购重组、股份发行、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入等重大

事项。

3、经公司自查，公司未发现其他可能对公司股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包括需要公

司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公司前期公告事项取得重大进展或变化等事项。

4、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股票交

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三、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按规定披露的事项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

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和意向，董事

会也未获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

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相关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请广大投资者关注以下风险因素：

1、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

地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受客观条件

限制，公司无法掌握股市变动的原因和趋势，公司提醒投资者注意股价波动及今后股市中可

能涉及的风险。

3、关于与关联方共同签署许可协议暨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通过；本次交易

涉及的《许可协议》及《许可协议之补充协议》尚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尚需取得美国和其

他境外司法管辖区适用的反垄断监管批准，相关审批程序能否通过及通过时间尚存在一定不

确定性，实施过程亦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4、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三生国健药业（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5月20日14: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

年5月20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市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8号公司二楼4号会议室

（3）股权登记日：2025年5月13日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黄振华先生

（7）本次临时股东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8）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上作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115人，共计代表股份198,457,99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580％。其中：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代

表股份193,621,8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303％；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0人，

代表股份4,836,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278％。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北今天律师

事务所林迪、张彤瑶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56,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0％；反对16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弃权1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

2、审议通过《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56,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0％；反对16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弃权14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2％。

3、审议通过《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56,3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80％；反对21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60％；弃权91,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6,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0％。

4、审议通过《202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44,7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22％；反对238,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03％；弃权74,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5％。

5、审议通过《2024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46,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31％；反对16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08％；弃权15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61％。

6、审议通过《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35,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75％；反对2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弃权102,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14％。

7、审议通过《关于开展商品期货套期保值业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58,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93％；反对19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弃权101,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9％。

8、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50,9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453％；反对197,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97％；弃权1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9、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52,312,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42％；反对2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43％；弃权1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1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500％；反对

2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93％；弃权10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07％。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陶春风回避了本议案表决，陶春风所持表决权股份

45,816,261股未计入本议案表决情况。

10、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28,5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340％；反对220,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10％；弃权10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5,20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4.0500％；反对

22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793％；弃权109,1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26,7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707％。

1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度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198,100,0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197％；反对23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191％；弃权12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26,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12％。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林迪、张彤瑶律师列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法

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文件的规定，

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股东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五年五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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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2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188号总部基地3区28号楼国联股

份数字经济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372

269,843,089

37.543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刘泉先生主持，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进行表决。会议召集、召开与表决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公司在任监事4人，出席4人；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300,369

比例（%）

99.7988

反对

票数

172,705

比例（%）

0.0640

弃权

票数

370,015

比例（%）

0.1372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295,664

比例（%）

99.7971

反对

票数

179,410

比例（%）

0.0664

弃权

票数

368,015

比例（%）

0.136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273,164

比例（%）

99.7887

反对

票数

181,910

比例（%）

0.0674

弃权

票数

388,015

比例（%）

0.1439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204,864

比例（%）

99.7634

反对

票数

297,910

比例（%）

0.1104

弃权

票数

340,315

比例（%）

0.126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8,995,403

比例（%）

99.6858

反对

票数

491,026

比例（%）

0.1819

弃权

票数

356,660

比例（%）

0.1323

6、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251,469

比例（%）

99.7807

反对

票数

205,405

比例（%）

0.0761

弃权

票数

386,215

比例（%）

0.1432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235,164

比例（%）

99.7747

反对

票数

208,210

比例（%）

0.0771

弃权

票数

399,715

比例（%）

0.1482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A股 15,769,818 95.8331 304,115 1.8481 381,560 2.3188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144,194

比例（%）

99.7409

反对

票数

317,315

比例（%）

0.1175

弃权

票数

381,580

比例（%）

0.1416

10、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105,799

比例（%）

99.7415

反对

票数

316,010

比例（%）

0.1171

弃权

票数

381,180

比例（%）

0.1414

1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6,613,902

比例（%）

98.8033

反对

票数

2,883,072

比例（%）

1.0684

弃权

票数

346,115

比例（%）

0.1283

1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69,315,764

比例（%）

99.8045

反对

票数

181,210

比例（%）

0.0671

弃权

票数

346,115

比例（%）

0.128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同意

票数

249,225,117

0

19,770,286

4,045,921

15,724,365

比例（%）

100.0000

0.0000

95.8886

90.7684

97.3008

反对

票数

0

0

491,026

302,026

189,000

比例（%）

0.0000

0.0000

2.3815

6.7758

1.1695

弃权

票数

0

0

356,660

109,460

247,200

比例（%）

0.0000

0.0000

1.7299

2.4558

1.5297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5

6

8

10

11

12

议案名称

《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续聘2025年度审计
机构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非独立董
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
的议案》

《关于公司向银行等金融机构
申请授信额度及担保事项的
议案》

《关于公司部分募投项目结项
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的议案》

同意

票数

19,566,777

19,822,843

15,729,718

19,677,173

17,185,276

19,887,138

比例（%）

95.8476

97.1020

95.8230

96.5781

84.1819

97.4169

反对

票数

491,026

205,405

304,115

316,010

2,883,072

181,210

比例（%）

2.4053

1.0062

1.8526

1.5510

14.1227

0.8877

弃权

票数

356,660

386,215

381,560

381,180

346,115

346,115

比例（%）

1.7471

1.8919

2.3244

1.8709

1.6954

1.6954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本次会议所有议案均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通过；2、上述第5、6、8、10、11、12项议案已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
律师：马荃、冯凯丽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德恒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现场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以及本

次会议的召集人的主体资格、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
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1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3613 证券简称：国联股份 公告编号：2025-014

北京国联视讯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开始时间：2025年5月20日（星期二）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
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西丽街道西丽社区打石一路深圳国际创新谷六栋B座

19层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采用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李海波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40名，代表有表

决权的股份数79,188,10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6684%；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参

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指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共13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716,300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3526%。

2、现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71,471,
807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0.3158%。

其中：通过现场出席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0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共13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716,300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3526％。

其中：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35 人，代表股份 7,716,30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3526％。

4、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

的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通过如

下议案，每项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115,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7％；反

对 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5％；弃权 15,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44,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0630％；反对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35％；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5％。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117,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11％；反

对 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5％；弃权 13,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4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9.0876％；反对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7335％；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8％。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年度报告〉及〈2024年年度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115,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84％；反

对 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15％；弃权 15,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4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0604％；反对5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335％；弃权15,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61％。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096,8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47％；反

对 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53％；弃权 15,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0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8168％；反对7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9784％；弃权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48％。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非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5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3334％；反

对1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189％；弃权11,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关联股东李海

波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李琴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587,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3334％；反对 117,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189％；弃权11,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477％。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052,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283％；反

对1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543％；弃权13,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58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98.2375％；反对 12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5837％；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8％。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094,1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13％；反

对 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89％；弃权 15,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8％。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2,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7818％；反对78,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147％；弃权15,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35％。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6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7520％；反

对 8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368％；弃权 16,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2％。关联股东李海

波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关联股东李琴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安义深水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8.7520％；反对8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0368％；弃权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112％。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拟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暨关联担保

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35,247,67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99％；反

对 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24％；弃权 13,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7％。关联股东李海

波及其关联人回避表决。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42,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0384％；反对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92％；弃权1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24％。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十）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093,7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808％；反

对 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18％；弃权 13,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2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7766％；反对80,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445％；弃权1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788％。

（十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监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086,6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8718％；反

对 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030％；弃权 19,9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51％。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1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8.6846％；反对81,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575％；弃权19,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579％。

（十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小额快速融资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79,114,50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071％；反

对 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9％；弃权 12,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60％。

其中，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7,642,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0462％；反对60,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892％；弃权12,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46％。

本议案属于特别决议案，已经获得出席本次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为：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

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君泽君（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水海纳水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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